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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三条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

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
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
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
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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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湖南籍“神偷”在湖北武汉
落网。消息发布后，立即成为人们茶余饭后
的谈资。一个普通的盗窃案，为啥会引起群
众的热议呢？原来，这位小偷还真有点不
简单。

据媒体报道，4 月 24 日上午，在湖北省
武汉市洪山区农贸市场内经营肉铺的李先
生打开店铺后，惊诧地发现店内 5000 多元
现金被盗。但令李先生奇怪的是，店铺门窗
完好，没有人为破坏痕迹，小偷是怎么进入
店内的呢？

李先生赶紧打开店内监控视频查看，发
现在 4 月 23 日晚上 11 时许，一名男子从店
铺的一扇小窗翻进室内后，立即将店内的两
个摄像头破坏。仅存的视频显示，该男子全
程用帽子遮挡头部，很显然是一名具有反侦
查经验的惯偷。

“窗户那么窄，要不是有监控视频，我绝
对不会相信他是从窗户钻进来的。”民警到
场调查时，李先生不停地感叹道。民警经现
场 勘 查 发 现 ，李 先 生 的 店 铺 窗 户 宽 度 不 足
30 厘米，常人确实很难穿过这么窄的窗户
进入室内。

随后，民警根据监控视频中的犯罪嫌疑
人特征展开调查，于 4 月 25 日凌晨在一小旅
馆内将刚行窃归来的陈某抓获。令人哭笑
不得的是，民警不仅在陈某身上搜出了刚盗
窃来的 300 多元现金，还有一张手写的“作
案攻略”。在这份“攻略”里，陈某按区域列
出了从其所住宾馆出发到武汉市各大农贸
市场的实际里程，并将已经去过的地点用叉
号进行了标记。

面对警方的讯问，陈某只交代了 4 月 23
日晚上翻窗入室的犯罪事实。于是，民警对
陈某“攻略”里已去过的地方展开调查，又查
出了陈某在另一农贸市场实施盗窃的犯罪
事实。日前，陈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厉害了，缩骨功就算了，还有‘作案攻
略’！”“有这么好的本事和头脑，干点啥不
行？”在评论区里，网民们对陈某的行为纷纷
进行点评。确实，为了行窃，陈某可谓是煞费
苦心，只可惜，他将这聪明劲儿用错了地方。

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侥幸心理是诱
发犯罪的重要内驱力。陈某自以为凭借自
己的“功夫”和“作案攻略”，便可以逃脱
警方的抓捕，殊不知，天网
恢恢，疏而不漏。随着科技
水平的提升，刑事案件侦破
技术也是日新月异，再大的
功 夫 、 再 隐 蔽 的 作 案 手 法 ，
最终也难逃法网。

（本期坐堂 张士海）

攻 略

□本报记者 王翠云
通讯员 杨茹

朱某分三次盗走别人 16 盆多肉植
物，涉案物品价值共计 98 元。公安机关
认 为 其 行 为 符 合 刑 法 规 定 的“ 多 次 盗
窃”，属于犯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朱某，检察机关认为朱某不构成犯罪不
予批捕。5 月 14 日，这一案例入选最高
检发布的第五十二批指导性案例。

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

“这是我办理案件中的一个‘小案’，
但它又是一个很棘手的案件。”5 月 17
日，说起这个案件，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吴云峰记忆犹新。

2021 年 7 月 4 日至 6 日，朱某在五华

区某单位附近散步时，先后三次将谢某
种植在单位门口的 16 盆多肉植物拿回
家中。7 月 7 日，谢某发现种植的多肉植
物被盗后报警。到案后，朱某向民警如
实交代了自己盗窃多肉植物的事实，并
将所盗物品交还谢某。同日，公安机关
对朱某涉嫌盗窃案立案侦查，次日对其
刑事拘留；7 月 26 日，以朱某涉嫌盗窃罪
向五华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朱某是从农村进城来带孙子的，儿
子儿媳都在打工，朱某喜欢多肉植物，但
又舍不得买，在散步时看到台阶上的多
肉植物，一时贪小便宜就顺手拿回几盆
放家中种植。”吴云峰介绍说，朱某从没
有过犯罪记录，在来昆明之前一直在老
家务农，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另外，案
发地是一个开放式的办公场所，朱某并
未采取任何破坏性手段实施盗窃。

“从这些情节看，朱某行为的社会危
害 性 不 大 ，不 能 机 械 套 用 法 条 办 理 该
案。”吴云峰说。

最终，该院经审查认为，朱某在不同
时间段内三次盗窃，应当认定为多次盗
窃，但其盗窃对象价值微小，其案发后主
动归还被盗财物，挽回了被害人经济损
失，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根据刑
法规定，不认为是犯罪，遂作出不批捕决
定，并向公安机关送达不批捕理由说明
书，当面向公安机关说明理由和依据。

她的行为不是犯罪

公安机关认为，如此处理容易模糊
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导致实践中不易执
行，遂向检察机关提出复议。

五华区检察院另行指派检察官办
理。检察官调阅案卷、讯问朱某，围绕
案件事实、证据、原不批捕理由和复议
理由等进行了全面审查，认为朱某实施
三次盗窃行为，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多
次盗窃，但不符合刑法总则中判断罪与
非罪的要求。检察官经综合考量后认
为，朱某的情况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后经检委会研
究，该院决定维持原不批捕决定，并当
面向公安机关说明检察机关作出复议决
定的理由和依据。

2021 年 8 月 11 日，公安机关提请昆
明市检察院复核。公安机关认为，朱某
多次小额盗窃的行为可以评价为情节轻
微，但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将“多次盗窃”的犯罪行为降格
为行政违法行为，会导致公安机关在办
理多次盗窃案件时难以准确界定行政违
法行为和犯罪行为。

在复核阶段，昆明市检察院检察官
任君萍全面阅卷、核实证据，听取公安

机关、下级检察院及朱某的意见。经审
查，检察官认为，朱某的行为属于偶尔
贪图小利，被盗的多肉植物价值仅为
98 元，且朱某在案发后主动归还被盗
的多肉植物，没有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其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不认为是犯罪，对其行为可予以治
安处罚。昆明市检察院决定维持不批捕
复议决定，向公安机关送达文书并当面
释法说理。

最终，公安机关撤销刑事案件，对
朱某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因朱
某此前已被刑事拘留，刑事拘留日期折
抵行政拘留日期。

“小案”为何成为指导性案例

参与这起指导性案例文本撰写的云
南省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那文婷说，

“该案的指导性意义在于最高检明确了
对‘多次小额盗窃’案件，要深刻领会

‘三个善于’，准确把握立法原意，进行
实质化审查判断，不能简单唯次数论、
机械执法，要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实际

上是让检察官承担起更重的法治责任。”
那文婷说，这起指导性案例为以后

办理此类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一方
面应遵循“多次盗窃”与“数额较大、
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具有
相当的危害性；另一方面要把刑法分则
与总则结合起来理解，根据刑法第 13
条的规定，进一步审查其行为的社会危
害性程度和是否应予刑罚处罚。对“多
次盗窃”的，可以结合行为人实施盗窃
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对
象、数额等情节综合判断是否认定为盗
窃罪。如具有以破坏性手段多次盗窃
的，以盗窃为业的，曾因盗窃受过刑事
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又多次盗窃的，多次
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财物等情形的，
应当以盗窃罪依法追诉。对于虽然多次
盗窃，但行为人属于贪图小利、顺手牵
羊，盗窃少量财物、价值较小的，应当
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
是犯罪。

吴云峰说，对该案作出不批捕决定，
不仅符合良法善治的要求，也符合人民
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期待。

三次偷走16盆多肉，该不该批捕
检察机关认为，该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可予以治安处罚

2021 年 8 月 25 日，昆明市检察院会同五华区检察院向公安机关说明复
核维持理由。

□本报记者 查洪南
通讯员 唐丽 李昭

5 月 14 日，最高检发布第五十二批
指导性案例，四川省简阳市检察院办理
的杨某涉嫌虚假诉讼不批捕复议案位列
其中。该案中，杨某经人介绍与简阳市
4 名农户达成柑橘苗订购协议并支付预
付款，两年后双方因交易纠纷对簿公堂。

一起看似简单的民事合同纠纷，公
安机关却先后对杨某提请批准逮捕、向检
察机关申请不批捕复议，检察机关两次作
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一起民事纠纷案件，
为何会涉及刑事强制措施的使用与否？5
月 16日，记者采访了该案的办案检察官。

真假协议引出虚假诉讼疑云

杨某是四川省资阳市一家生态旅游
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董事长。2018 年 3 月 8 日，杨某
安排公司员工钟某以其个人名义与 4 名
农户签订柑橘苗订购协议，明确了订购
的数量、价格、质量、规格及交付时间、方
式。次日，钟某按照协议约定通过公司
账户支付预付款 6.3 万元。之后，旅游公
司与农户因柑橘苗质量、价格浮动等原
因出现争议，直至 6 月 30 日履约期届满，
柑橘苗仍未移挖。

2020 年的一天，因旅游公司资金短
缺，杨某来到贺某君等农户的家中协商
退还预付款事宜，农户不同意退款。在
多次协商未果后，9 月 23 日，杨某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解除柑橘苗订
购协议、返还预付款 6.3 万元、支付资金
占有利息和违约金 4.52万元。

法院受理该案后，因农户贺某君对
杨某提供订购协议的真实性产生质疑，法
院先后两次开庭审理。在第二次开庭时，
农户贺某君提供了原始协议，这份协议与
杨某在第一次开庭时提供的协议在合同
主体、合同内容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可能
涉嫌虚假诉讼。案件承办法官于 2020年
11月 8日将该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篡改协议就一定构成虚假诉讼罪？

“我想跟他们协商退款，但他们不愿
意，我的亏损很大，就想通过打官司的方
式拿点定金回来。”公安机关对杨某以涉
嫌虚假诉讼罪立案侦查后，杨某道出了
他篡改协议的目的。

原来，杨某将原始协议中的“甲方”
由钟某改为旅游公司，将协议总价款由
15.2 万元改为 12.6 万元，并虚增了其有
权主动解除协议的条款和对方违约责任
的内容，意图通过改变协议内容要回给
付的预付款。

公安机关认定，杨某为收回之前的预
付款，采取在原始合同的基础上篡改、虚
增、拼凑合同内容的方式形成了新的“柑橘
苗订购协议”，干扰了法院正常司法活动。
2021 年 4 月 2 日，公安机关以杨某涉嫌虚
假诉讼罪向简阳市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存在篡改协议的行为，是否就一定
构成虚假诉讼罪？简阳市检察院审查该
案后，对杨某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提出
了不同意见。“签订柑橘苗购买协议时，
杨某和员工钟某都在场，贺某君等人知
晓钟某是代表旅游公司购买柑橘苗，预
付款是由公司支付，后续也是公司法定
代表人杨某与贺某君等人沟通联系相关
事宜，因此，履约方实际就是旅游公司。”
办案检察官全青飞介绍道。

检察官经审查后认为，杨某作为公
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与农户协商并支
付预付款，柑橘苗的购买方名为钟某实
为旅游公司，贺某君等农户对此是明知
和认可的，杨某与农户协商退还预付款
而未果，系属于发生在旅游公司与农户
之间的民事纠纷。

检察官认为，虚假诉讼罪的客观表现
为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
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法院提起诉
讼的行为。而该案因钟某不愿作为原告，
杨某客观上实施了伪造协议履约人等行
为，主观上是为能够有权起诉，并非无中生
有捏造虚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杨某
在真实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之上对合同

内容进行部分篡改的行为不符合虚假诉
讼罪的犯罪构成，不构成虚假诉讼罪。

2021 年 4 月 9 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杨
某作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的决定。4
月14日，公安机关以杨某篡改民事合同主
体，导致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发生变化，并妨
害正常司法秩序为由，对不批准逮捕决定
提出异议，向检察机关提出复议要求。

不捕≠不罚

公安机关认为，原法律关系是发生
在钟某与农户之间，篡改后的协议民事关
系是发生在旅游公司和农户之间，杨某篡
改协议的行为属于捏造新的法律关系。

接到公安机关复议申请后，该院依
法另行指派检察官办理，再次对案件证
据事实进行全面核实。通过调阅原案卷
宗、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涉案关键证人
等方式开展实质性审查，就该案争议焦
点问题先后与公安机关、法院进行交流
研判，并就法律适用及时向上级检察院
汇报，争取办案指导。

经复议审查，检察机关认为，杨某的
篡改行为仅使原始协议形式上发生变
化，原始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并未变化，协
议双方相关民事纠纷真实发生，并非虚
构，与虚假诉讼罪的客观表现不符，其行
为不符合虚假诉讼罪的犯罪构成。

2021 年 4 月 21 日，简阳市检察院召
开检委会会议对案件进行审议。经检委
会充分讨论研究，该院作出维持原不捕
决定的复议决定。

同年 5 月，检察机关主动邀请公安
机关就该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再次进行座
谈，双方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沟通，明确
对该类行为应对履约主体进行实质判断
而非协议上的形式判断。最终，公安机
关对复议决定表示认同。5 月 11 日，公
安机关依法撤销杨某涉嫌虚假诉讼案。

“杨某虽未被刑事处罚，但其违法行
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破坏了正常民事
诉讼秩序，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2021
年 5月 12日，该院向法院提出依法给予杨

某司法处罚的检察建议。5月 25日，法院
对杨某作出罚款 2万元的司法处罚。

结合杨某案的办理，2021 年以来，简
阳市检察院充分运用线索移送、检察建议、
专项监督等综合履职监督手段，推动市法
院对不诚信诉讼行为开展专项整治。近
三年来，该院发现虚假诉讼案件线索 21
件，移送刑事犯罪线索 2件，办理虚假诉讼
刑事案件3件、民事虚假诉讼案件19件。

为做好不捕“后半篇文章”，针对杨
某公司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暴露出的
问题，该院联合相关主管部门深入企业
开 展“ 法 治 体 检 ”，为 企 业 提 供 法 治 服
务。在“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中，该院通
过实地走访、法治宣传、跟踪回访、专项
监督等方式帮助企业健全管理制度、规
范生产经营、提高法治意识，助力企业在
面对矛盾纠纷时依法解纷、规范经营。

篡改协议行为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
检察机关认为，行为人虽篡改部分内容但当事人之间存在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不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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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1年 5月 6日，
检察官到当事人家中回访。

图②：2021 年 4 月 8 日，检察机关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是否批准逮
捕犯罪嫌疑人。

图③：2021 年 4 月 19 日，办案检察官走访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就该案争
议焦点交换意见。


